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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政复〔2010〕5号

省政府关于同意建立仪征技师学院的批复
扬州市人民政府：
你市《关于建立仪征技师学院的请示》（扬府发〔2009〕111号）悉。经研究，同意在仪征市高级技工学校基础上建立仪征技师学院，学校的隶属关系及经费渠道不变。望你市深入贯彻《职业教育法》，指导学校认真制定实施发展规划，不断改善办学条件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努力培养更多技能型特别是高技能应用人才。
二○一○年一月十五日
主题词：教育  机构  批复
抄送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。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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